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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名称
	项目
	分值
	加减分内容及评分标准
	考核分值
	备注

	一
	加分项
	监督检查
	1.5分
	受到国家、区、市级人居环境表彰奖励（国家级加1.5分，自治区级加1分、市级加0.5分）；被自治区领导批示表扬、推广经验的加0.5分；被石嘴山市领导批示表扬、推广经验或自治区相关部门通报表扬、推广经验的加0.25分；被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或石嘴山市相关部门通报表扬、推广经验的表扬的加0.1分；被国家级、区级、市级、县级媒体宣传报道的按照相应级别给予加分（国家级0.25分、区级0.1分、市级0.05分、县级0.02分），因同一事项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只计最高分。
	
	

	二
	减分项
	
	1.5分
	被自治区主要领导批示批评或国务院督查检查通报问题的减1.5分；被自治区其他领导、石嘴山市主要领导批示批评或自治区相关部门督查检查通报问题的减1分；被石嘴山市其他领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批评或石嘴山市相关部门督查检查通报问题的减0.5分；被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批示批评的减0.25分；群众举报问题减0.1分/次；被国家级、区级、市级媒体曝光或负面报道的按照相应级别给予减分（国家级1.5分、区级1分、市级0.5分）。
	
	

	加减分总分值
	
	
	
	

	季度考核总分值
	
	
	
	





